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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调控，稳字当头。8月7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辽宁
沈阳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工
作座谈会。会议要求，各地切
实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系统分析当地房地产市场存
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点，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综合施
策，把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的主体责任落到实
处，确保市场稳定。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三稳”不仅凸显了楼市稳定
的重要性、紧迫性，更以明确

可感的调控目标，及时诠释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坚决遏
制房价上涨”的题中之义。

在房地产市场上，地价、
房价、市场预期高度相关。三
者之间，任何一项稳不下来，
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
房价地价持续上扬，市场预期
不断看涨，炒房乱象的出现就
会成为一种必然。“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能否
守住这一定位，事关住有所居
的民生福祉，事关经济转型、
发展模式切换的成败。作为房
地产市场调控的责任主体，地
方政府要贯彻“坚决遏制房价
上涨”的要求，进而守住“房住
不炒”的定位，首先就得把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主体
责任落到实处。同时必须看
到，强调稳定也是防止大起大
落。房价地价上涨要“坚决遏
制”，房价地价暴跌、市场预期
急转直下的局面也须坚决避
免，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应有
的恐慌或混乱。

对地方政府而言，落实
“三稳”的主要难点恐怕不在
于防止价格暴跌、避免市场恐
慌，而在于“遏制上涨”。仅今
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就陆续出
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两百
次左右，实施限售限购的城市
多达五十余个。调控密度、精
度、力度都堪称空前，也确实
收到了不错的调控效果。但

是，也有不少地方在调控过程
中搞“小动作”，借助“落户新
政”之类的“变通”，为本地房
地产市场“护航”，以至于调控
之下，当地房价依然不断上
涨。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少地
方政府早已习惯了对“土地财
政”的依赖，乐见房价、地价、
市场预期三者之间相互激荡
一路上扬。

在这个意义上，住建部强
调把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的主体责任落到实
处，搔到了房地产调控的“痒
处”。一个地方，地价稳不稳，
房价稳不稳，人们对房地产市
场的预期稳不稳，可感可知，
一目了然。以此为监管各地房

地产市场调控的“抓手”，客观
上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变
通”的余地，促使各地切实持
守“房住不炒”的定位，在房地
产调控与经济转型中动真格
见真功。

为此，在对各地提出加快
制定实施住房发展规划、抓紧
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等
一系列要求的同时，住建部还
特别提出将建立房地产市场
监测体系，完善对地方房地产
调控工作的评价考核机制。要
严格督查，对工作不力、市场
波动大、未能实现调控目标的
地方坚决问责。毫无疑问，对
一些地方政府而言，“三稳”这
副担子注定不轻快。

“三稳”当头，楼市调控担子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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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菜肴包”式外卖侵害消费者权益

□史洪举

近日，记者走访了销量较
好的外卖门店，发现大量网红
外卖店都没有堂食，而是在使
用菜肴包：有的全部使用，有的
则是搭配使用。有顾客下单，外
卖商家就取出沸水中加热后的
菜肴包，搭配素菜和米饭，一份
外卖出炉。而点外卖的人不会
知道，这份外卖并不是现炒
的——— 菜肴包大多保质期三个
月到半年。当然，外卖商家并没

有告诉点餐人——— 这也是生产
厂家的建议。

从理论上说，外卖商家使
用已经制成的菜肴包作为搭配
出售给消费者并非不可以。而
且，正如一些商家表示的那样，
使用菜肴包一方面是门店增多
后的标准化要求，“便于复制发
展，而产品安全也会更加可
控”，另一方面也是外卖行业高
速度的要求。但其应该认识到，
推行“菜肴包”式外卖必须满足
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并确
保食品安全，否则就可能承担
法律责任。

一般而言，作为消费者，其
购买外卖时，自然认为所购买

的外卖食品属于商家现做的菜
肴和主食。而根据报道，一些外
卖商家配置的菜肴包执行的是
罐头食品的标准。也就是说，消
费者吃到嘴里的很可能不是由
厨师根据新鲜食材所制作的菜
肴，而是加热后的“罐头”食品。

那么，商家的这一外卖模
式无疑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选择权。要知道，罐头食品
和现做菜肴显然会影响消费者
的选择权。对于一些消费者而
言，支付高价购买的外卖如果
是罐头食品，倒不如在家煮方
便面或自行使用罐头食品做
饭。尤其是，部分消费者对饮食
比较讲究，基本上不会选择罐

头食品。也就是说，在是否属于
罐头食品对消费者选择权影响
较大的背景下，未告诉点餐人无
疑构成欺诈经营。一旦有消费者
与其较真，商家恐怕将面临假一
赔三或假一赔十的索赔。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报道
指出，标准化之后的菜肴包的
食品卫生更加安全可控，既有
利于商家的复制发展，也满足
了外卖商家的时效性要求。这
看似能使消费者和商家处于双
赢局面，实则不然。可以复热的
菜肴包和现炒的菜肴显然影响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哪
怕品质可控的复热菜肴包在食
品安全卫生方面做得更好，也

不能以此否定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实际上，一些厂家不
建议将此告诉消费者，害怕适
得其反的做法恰恰说明其自己
也认为这关乎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担忧消费者知情后
加以排斥。

由此可见，推行“菜肴包”
式外卖的商家理当注重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以适当方
式明示餐食的主要原料信息。
尽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权益，
避免其总是被美好的宣传包装
所欺骗，被蒙在鼓中，食用未必
如愿的“菜肴包”而不自知。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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